事证第   115010000003  号
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书
（  2014  年度）
	单 位 名 称
	呼和浩特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


	法定代表人
	


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制
	《事业
单位
法人
证书》
登载
事项
	单位名称
	呼和浩特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

	
	宗旨和
业务范围
	经办呼和浩特市地区医疗 工伤 生育费相关社会保险业务 做好社会保险费的征收及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 管理 营运 监督工作 保证各项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运行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

	
	住    所
	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87号奈伦国际大厦B座

	
	法定代表人
	王海燕

	
	开办资金
	426（万元）

	
	经费来源
	财政补助（全额拨款）

	
	举办单位
	呼和浩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	资产
损益
情况
	净资产合计（所有者权益合计）

	
	年初数（万元）
	年末数（万元）

	
	392
	426

	网上名称
	呼和浩特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
	从业人数
	80

	对《条
例》和
实施细
则有关
变更登
记规定
的执行
情  况
	正常

	开
展
业
务
活
动
情
况
	按照自治区对我市下达的医疗、工伤、生育保险任务，采取签订责任状、召开协调会和调度会等办法，千方百计推动各种目标任务的完成。 全面完成2014年度既定目标任务。 2014年核定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112.26万人，完成目标任务的102.75%；核定工伤保险参保人员37.83万人，完成目标任务100%；核定生育保险参保人员33.35万人，完成目标任务的101.21%。 按时足额支付相关待遇。 2014年市本级为5.8万人次支付职工医保住院统筹待遇55161.43万元，为559.3万人次支付职工门诊待遇46764.46万元。为3325人次支付公务员待遇867.95万元。为3747人次支付职工大病保险待遇1989.7万元。为2733人次支付工伤保险待遇3273万元。为8181人次支付生育保险待遇7350万元。为17555人次支付居民医保住院统筹待遇10218.89万元，为17211人次支付居民门诊统筹待遇483.49万元。为1163名外埠就医人员报销个人账户162.4万元，为市本级44.82万人划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5.6亿元。 



	相关资质认可或执业许可证明文件及有效期
	无

	绩 效 和受奖惩及诉讼投诉情    况
	无

	接受捐赠
资助及使用 情 况
	无


填表人： 张志军  联系电话：0471-5181350  报送日期：2015年03月27日
